
微信下单后买家“失踪了”
实名认证信息经过多次变更，到底谁来承担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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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11 月某日，某电诈团伙“车手”
张某等人按照指示，等候在上海某公园附近，
他们在等待目标出现，一名受骗女子会将装
有钱款的包裹放在指定路灯柱下。没多久，该
受骗女子果然出现，把包裹放在指定的路灯
下。正当“车手”张某等人上前去取时，一名
骑共享单车的陌生男子突然出现，拿起包裹
就走了。双方经过短暂的追夺，无果，两伙人
各自散去。日前，徐汇区检察院通报了这样一
起蹊跷的案件。

现金包裹被谁拿走了？

时间回到 2025年 8月，市民郑女士被陌
生网友拉入刷单群，根据群内人员指引下载
APP刷单“赚钱”。但当她想要提现“收益”
时，却被告知因操作有误，需要先交 9.8 万元
“风控解除金”。同年 11月 1日，郑女士按照
对方要求前往银行取出 9.8 万元现金，把装
有现金的保温袋放在某公园附近桥上的路灯
柱下。离开时，郑女士回头看了一眼，看到一
名骑共享单车的男子弯腰拿走包裹。之后，郑
女士又按对方要求转账几次，意识到自己受
骗，遂前往公安机关报案。
无独有偶，徐汇区居民王女士也遭遇了

同样的电信诈骗。
徐汇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后，于 2025 年

11 月抓获该电诈团伙实施取钱行为的“车
手”张某等人。可是，关于郑女士的现金包
裹，他们均供述称当天未能成功取到，而是被
另一个团伙拿走了。
警方调取公园周边监控后发现，除张某

等人外，当天还有一个四人团伙在附近望风
监视，窃取郑女士放在路灯柱下的现金包裹
后驾车逃离。警方旋即开展侦查，抓获骑车
取钱男子李某甲，并在其家中行李箱内
查获现金。其同伙李某乙、梁某、杜某也陆续
到案。

夯实证据链还原真相

然而，四人到案后，除杜某外，其余三人
均拒不交代犯罪事实。对此，检察官在杜某口
供的基础上，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李某甲
等人前科、收入情况等相关证据，证实在李某
甲家中查获的现金与郑女士被拿走的现金有
关。同时，郑女士也指认李某甲正是当天取走
现金的骑车男子。面对扎实、缜密的在案证
据，三人的心理防线被陆续成功攻破，开始供
述犯罪事实。

2025 年 10 月，曾有电信诈骗犯罪前科
的李某甲在“车手”群内看到，有电诈团伙发
布取走郑女士现金包裹任务。李某甲记下任
务的时间、地点后，纠集朋友李某乙、杜某，以
及狱友梁某准备“黑吃黑”。当天，李某乙负
责开车，杜某在副驾驶导航。四人在到达公园
附近后下车，李某乙等人在周边望风，李某甲
换骑共享单车伺机取走现金，并在面对张某
等人追逐时指挥其他人分别逃窜，并在脱身
后进行分赃。
经过检察官的释法说理，除李某甲外三

人均自愿认罪认罚，李某乙主动对郑女士进
行退赔。2026 年 3月，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对
李某甲等人提起公诉。可到了开庭当日，李某
甲当庭翻供，否认自己的主犯身份，且对犯罪
金额有异议。检察官根据李某甲之前作出的
有罪供述，以及同案犯的一致指认，成功驳斥
李某甲的辩解。最终，徐汇区人民法院采纳公
诉机关定性及建议量刑，依法以盗窃罪，分别
判处李某甲等人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至一年
五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至五千
元不等。
“车手”张某等人则另案处理。
检察官提示：
刷单赚钱不能信，不义之财不可取。寻找

网络兼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 假如对方索取
钱款则更要警惕，注意留存聊天、交易记录等
凭证，一旦察觉被骗就立刻报警，维护好自身
的合法权益。 如果遇到本案中这样明显可疑
的“取黑钱”跑腿，应该立刻拒绝，必要时可以
直接报警，既不能成为犯罪分子的受害者，更
要避免沦为帮凶。

晨报记者 叶松丽

通讯员 邱恒元

近日，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
起微信下单购物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买家和商家互加微信并订购了石材，等石材
都安装好了，商家讨要剩下的货款时，买家却
“失联”了。一查才发现，买家微信实名认证
信息也经过多次变更……

多次催讨货款无果

2020年 8月，某石业公司开设的门店来
了一名中年男子，他选购好石材后，与店员互
加 微 信 好 友 ， 该 订 购 人 微 信 号 为
“n2× × × ”，微信昵称为“天× × 上”。8月
15 日，“天× × 上”通过微信向店员发送收
货地址：“薛工，上海市浦东新区某幼儿园”。
8月 16 日，店员发送货物清单照片并要

求支付 5000 元定金，“天× × 上”让施某扫
描支付宝二维码支付 3000 元定金。随后，店
员多次通过微信告知“天× × 上”石材备货、
安装进度，8月 20 日安装完毕后，店员要求
对方安排支付剩余货款，“天× × 上”承诺尽
快结清。
8月 27日，店员再次催讨货款，“天× ×

上”未予回复并就此失联。因石业公司仅知晓
支付宝付款信息，也就是施某通过支付宝支
付的 3000 元，遂以施某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其支付尚欠货款 17274.4 元及相应
逾期利息。但施某未到庭应诉。
为查清案件事实，法院向第三方平台调

取微信号“n2× × × ”的实名认证信息，并追
加石材收货方浦东新区某幼儿园为第三人参
与诉讼。
经查，案涉微信号“n2× × × ”的实名认

证信息竟然经过多次变更：2017 年 4 月至 5
月为施某，2020 年 3月至 10月为陈某，2024
年 5月 14日至今为俞某。
同时，幼儿园向法院提交《浦东新区教育

单位修理工程施工合同书》，载明工程内容为
校舍建筑、水电安装、校舍修缮等，施工单位
为A公司，被告施某作为A公司承办人在施
工合同书上签名并盖公章。
根据法院的查询结果及幼儿园提交的证

据，石业公司申请追加俞某、陈某、A公司为
共同被告，要求四被告共同承担付款责任。四
被告均未到庭应诉。仅俞某、A公司提交书面
答辩意见。

卖家损失找谁赔？

被告俞某书面辩称其从未与原告公司发
生过买卖业务，其实名认证案涉微信号的时
间远晚于交易发生时间。被告A公司书面辩
称案涉幼儿园项目是由被告施某和被告俞某
以A公司名义承接的工程，该二人是实际施
工人；A公司收到幼儿园工程款 90 万余元，
但 A公司向施某及俞某实际支付的款项为
107 万余元，公司已超付工程款，材料商供应
款及人工工资均已全部结清；A公司从未与
石业公司发生过买卖业务，仅向 B公司等采
购过装修材料。
被告施某、陈某未作答辩。
当法院电话联系陈某时，其陈述：2020

年 8 月期间，其经张某介绍为幼儿园项目采
购石材，由张某个人向其支付报酬，其不清

楚张某的身份信息，亦不清楚幼儿园项目的
施工公司；其担任采购期间确实去过原告店
内选购石材，并让施工人员支付了定金；案
涉微信号 “n2× × × ”彼时由其实际使用，
因采购付款需要绑定过身份信息，离职时已
解绑。
法院经审理认为，石业公司已完成石材

交付，有权要求买受人支付货款及利息，本案
核心争议为案涉石材交易买受人的确定。
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结合在案证据，案

涉微信号“n2× × × ”在交易期间的实名认
证主体为陈某，陈某亦自认实际使用该微信
号与石业公司沟通交易、前往门店采购石材，
石业公司根据其指示完成供货，且陈某在交
易过程中未向石业公司披露其他买受人。
据此，法院认定陈某系案涉石材买卖合

同的相对方，其未支付剩余货款已构成违约。
故法院对原告要求陈某支付 17,274.4 元及
相应利息的诉请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俞某承担责任的诉请，法

院认为，案涉微信号目前实名认证信息虽为
俞某，但俞某实名注册涉案微信号时，远在本

案石材交易结束之后，亦无其他证据证明俞
某向原告采购过案涉石材，故法院对原告要
求其承担付款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施某及 A 公司承担责任

的诉请，法院认为，施某仅代为支付定金、A
公司系工程承包方，即便有证据指向该二被
告可能系案涉石材的实际使用方，但其非本
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原告不宜突破合同相
对性原则向其主张货款支付责任，故法院对
原告要求该二被告承担付款责任的诉请亦不
支持。若陈某认为其非买卖合同受益方，可在
取得证据后依法向相关主体追偿。
综上，奉贤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陈某向

石业公司支付货款 17274.4 元及相应逾期利
息。一审判决后，陈某提起上诉。
二审中，陈某提交 B 公司盖章的《员工

身份说明》，主张其购买石材系履行 B公司
材料员的职务行为，不应由其个人承担付款
责任。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驳回
其上诉，维持原判。

晨报记者 姚沁艺 通讯员 陈 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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